
主題精選：土地現值 📝 未讀

共收錄 5 篇文章。

1. 申報土地移轉現值之認定

發布日期: 2025-07-01

內文

• (一) 時間認定

土地所有權移轉或設定典權，其申報移轉現值之審核標準，依下列規定(土稅§30 I；平權47-1

I)：

1. 申報人於訂定契約之日起三十日內申報者，以訂約日當期之公告土地現值為準。

2. 申報人逾訂定契約之日起三十日始申報者，以受理申報機關收件日當期之公告土地現值為

準。

3. 遺贈之土地，以遺贈人死亡日當期之公告土地現值為準。

4. 依法院判決移轉登記者，以申報人向法院起訴日當期之公告土地現值為準。

5. 經法院或法務部行政執行署所屬行政執行分署（簡稱行政執行分署）拍賣之土地，以拍定

日當期之公告土地現值為準。但拍定價額低於公告土地現值者，以拍定價額為準；拍定價

額如已先將設定抵押金額及其他債務予以扣除者，應以併同計算之金額為準。

6. 經政府核定照價收買或協議購買之土地，以政府收買日或購買日當期之公告土地現值為

準。但政府給付之地價低於收買日或購買日當期之公告土地現值者，以政府給付之地價為

準。

• (二) 價值認定

1. 前第1款至第4款申報人申報之移轉現值，經審核低於公告土地現值者，得由主管機關照其

自行申報之移轉現值收買或照公告土地現值徵收土地增值稅。

2. 前第1款至第3款之申報移轉現值，經審核超過公告土地現值者，應以其自行申報之移轉現

值為準，徵收土地增值稅。

申報移轉現值認定之整理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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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. 房地合一稅計算範例-受贈後出售

發布日期: 2025-03-11

內文

首先，可先參考財政部高雄國稅局新聞稿2025-02-24（個人出售屬房地合一所得稅新制之土

地，非持有期間之土地漲價總數額不得減除-財政部全球資訊網）所提重點：個人出售適用房

地合一所得稅新制之房屋、土地，其交易所得之計算，係以成交價額減除原始取得成本（受贈

取得者，指受贈時之房屋評定現值及公告土地現值，按政府發布之消費者物價指數調整後之價

值）、相關必要費用及土地漲價總數額後之餘額為課稅所得額。所稱土地漲價總數額，僅限於

個人持有本次交易土地期間所產生的漲價總數額，尚不含贈與人（前所有權人）持有期間的土

地漲價總數額，至其受贈時因取得該土地所繳納的土地增值稅，則屬個人因取得該土地而支付

的費用，得自房地交易所得中減除。

本專欄擬計算案例如下：甲於107年9月受贈一筆市價1,000萬元之房地時，其當年公告土地現

值總額為300萬元、房屋評定現值為200萬元，有支付契稅與印花稅5萬元，以及繳納土地增

值稅20萬元，於118年11月出售之交易金額1,500萬元，並提出市地重劃負擔證明10萬元，且本

次交易未提示取得、改良與移轉費用，依當期公告土地現值申報之土地漲價總數額為100萬

元。試問甲如以自住房地提出申請，應繳納多少之房地合一所得稅？（消費者物價指數為

150%）

計算：

• (一) 適用新舊制之判斷本題甲於107.9取得至118.11出售，依所得稅法規定交易之房屋、土地係

於105年1月1日以後取得，應採用新制。

• (二) 所得餘額＝成交價額－受贈時之房屋評定現值及公告土地現值按政府發布之消費者物價

指數調整後之價值－取得、改良及移轉而支付之費用－依土地稅法計算之土地漲價總數額＝

(1,500－((300+200)×150%)－5－20－10－30－100) ＝585 (萬元) （因1,500×3%=45萬＞費用上

限30萬，故以30萬計）

• (三) 稅率本題甲以自住房地提出申請，如符合所得稅法規定之自住條件，則其所得計算之餘

額超過四百萬元部分，稅率為百分之十。

• (四) 應納所得稅額 (585-400)*10%＝18.5 (萬元)

注：本文圖片存放於 ./images/ 目錄下



3. 114年贈與稅計算範例

發布日期: 2024-12-31

內文

某甲為經常居住於中華民國境內之中華民國國民，於民國114年4月贈與其兒一筆公告土地現值

加房屋評定標準價格共計7,350萬元之不動產，受贈人所納契稅及土地增值稅合計500萬元，

試問其應納贈與稅為多少？

解答：

• 一、公告114年發生繼承或贈與案件適用遺產稅、贈與稅之免稅額、課稅級距金額、不計入遺

產總額及各項扣除額之金額

[圖片1]

資料來源：財政部，2024.11.28

• 二、計算

• (一) 贈與總額：贈與稅按贈與人每年贈與總額，減除規定之扣除額及免稅額後之課稅贈與淨

額。其中，贈與財產價值之計算，以贈與人贈與時之時價為準；被繼承人如係受死亡之宣告

者，以法院宣告死亡判決內所確定死亡日之時價為準。所稱時價，土地以公告土地現值或評定

標準價格為準；房屋以評定標準價格為準；其他財產時價之估定，本法未規定者，由財政部定

之。

因此，本題贈與總額為7,350(萬元)

• (二) 扣除額：契稅及土地增值稅扣除額500(萬元)

• (三) 免稅額：244(萬元)

• (四) 課稅贈與淨額＝贈與總額－扣除額－免稅額 ＝（7,350－500－244）＝6,606(萬元)

• (五) 適用稅率：贈與稅按贈與人每年贈與總額，減除規定之扣除額及免稅額後之課稅贈與淨

額，依下列稅率課徵之：

1. 2,500萬元以下者，課徵10%。

2. 超過2,500萬元至5,000萬元者，課徵250萬元，加超過2,500萬元部分之15%。

3. 超過5,000萬元者，課徵625萬元，加超過5,000萬元部分之20%。



惟114年課稅級距須依最新物價調整後金額計算，即：

1. 贈與淨額2,811萬元以下者，課徵10%。

2. 超過2,811萬元至5,621萬元者，課徵281萬1,000元，加超過5,621萬元部分之15%。

3. 超過5,621萬元者，課徵702萬6,000元，加超過5,621萬元部分之20%。

• (六) 贈與稅應納稅額

贈與稅應納稅額＝2,811*10%+2,810×15%+(6,606-5,621)×20% ＝899.6(萬元)

文章圖片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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4. 平均地權意義與方法之評論

發布日期: 2023-06-13

內文

平均地權就是透過規定地價、照價徵稅、照價收買與漲價歸公四大方法之施行，進而達成地權

分散、地盡其利、地利共享之目標。然而，雖然政府透過相關法令限制私有地權，避免壟斷及

分享地利，但其主要核心精神為賦予有土地使用需求且有使用能力者，皆有使用機會，符合市

場機制下自由競爭之環境。

至於平均地權的四大方法，目前執行上有下列問題：

• (一) 規定地價

政府參考區段地價所訂定的公告地價與公告土地現值，係採大量估價方法，其客觀性、精確性

仍有待精進。

• (二) 照價徵稅

農地以課徵田賦為原則，且自76停起停徵。惟許多農地並未農用，甚至閒置或違規使用，在

其未被稽查改課地價稅前，有違背照價徵稅以盡其地用之問題。

• (三) 照價收買

目前實務上並未落實執行，缺乏嚇阻效果。

• (四) 漲價歸公

1. 以公告土地現值為審核標準計徵土地增值稅，而公告土地現值為市價的7至9成左右，仍有

部分漲價歸私。

2. 土地增值稅之稅率為20%、30%及40%，顯示土地增值大部分歸私。

3. 同一年內多次移轉土地，因公告現值未調整而無

漲價得以歸公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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5. 重新規定地價之週期

發布日期: 2018-01-11

內文

重新規定地價之週期，影響公告地價，而非公告土地現值。重新規定地價之週期宜每三年一

次、每二年一次或每年一次？茲分析如次。

• (一) 重新規定地價原為每三年一次，現行改為每二年一次。其理由如下：

1. 公告地價每三年調整一次，如適逢房地產景氣，因二年未調整，突於公告當年大幅調高，

地價稅負擔大幅增加，民怨四起。

2. 地價稅漸進式增加，一般民眾較能適應，對經濟活動衝擊較小。因此，縮短重新規定地價

之週期，以減小公告地價每次之調整幅度。

• (二) 重新規定地價現行每二年一次，如改為每年一次。其影響如下：

1. 公告土地現值每年規定一次，如公告地價亦每年規定一次，一地兩價同時於每年一月一日

調整。倘若調整幅度不同，恐遭民眾質疑。

2. 為落實土地增值稅之精神，實現漲價歸公，公告

土地現值宜趨近土地市價；一般而言，土地市價變

動敏感，為使公告土地現值貼近土地市價，故有必

要每年調整，甚至有人建議每半年調整一次。然

而，為落實地價稅之精神，考慮地主之負稅能力，

公告地價宜趨近收益地價；一般而言，土地之收益

穩定，收益地價短期間變動不大，如每年規定一

次，徒增加政府作業負擔，浪費人力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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